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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５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６０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恢复审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获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行审核，公司就此同步发布了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５２

）。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

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北京居然之家家居新零售连锁集团有限公司的

股权被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执行裁定书文号（

２０１９

）辽

０２

执保

２７０

号）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落实和解决，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９

年第四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中止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审查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了《关于中止审查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申请文件的申请》。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

止审查通知书》（

１９１７２９

号），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

序》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中止公司本次行政许可申请的审

查。 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５７

）和《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５８

）。

鉴于前述股权冻结已经解除，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

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恢复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审查的议案》， 并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审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的为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

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５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５９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根据《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第十条：“遇特殊情况需董事会立即作出决议的，在有过半数董

事在场的情况下，可即行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７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

９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涉及申请恢复重大资产重组审查的相关议案事前已取

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书面认可。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并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恢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审查的议案》

由于在中国证监会即将开会审查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时，发生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

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北京居然之家家居新零售连锁集团有限公司的

股权被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执行裁定书文号（

２０１９

）辽

０２

执保

２７０

号）相关事项。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中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审查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中止审查武

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申请》。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

止审查通知书》（

１９１７２９

号），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

序》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中止公司本次行政许可申请的审

查。

鉴于前述股权冻结已经解除，公司决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审查。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０８

证券简称：无锡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３９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４３

转债简称：无锡转债 转股代码：

１９００４３

转股简称：无锡转股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累计共有

９５８

，

０００

元“无锡转债”已转换成

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

１４３

，

３２０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０．００７８％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２

，

９９９

，

０４２

，

０００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９９．９６８１％

。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２３８１

号文核准，无锡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公开发行了

３

，

０００

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总额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１８

］

３２

号文同意，本行

３０

亿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无锡转

债”，债券代码“

１１００４３

”。

根据本行《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无锡转债”自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

日起可转换为本行股份，初始转股价格

为

８．９０

元

／

股。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因触发转股价向下修正条件，本行按照有关法规的

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约定，向下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无锡转债”转股价由

８．９０

元

／

股调整为

６．８５

元

／

股。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５

日，因本行实施

２０１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无锡转

债”的转股价格由

６．８５

元

／

股调整为

６．７０

元

／

股。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因本行实施

２０１８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无锡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６．７０

元

／

股调整为

６．５２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无锡转债”转股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自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累计共有

９５８

，

０００

元“无锡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１４３

，

３２０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

０．００７８％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累计共有

１９

，

０００

元“无锡转债”转换

成本行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９１０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本行已发行股

份总额的

０．０００２％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２

，

９９９

，

０４２

，

０００

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额的

９９．９６８１％

。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期间限售股解禁 本期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０３２

，

００４

，

９３９ －８８０

，

５８８

，

６２６ ０ １５１

，

４１６

，

３１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１６

，

２５０

，

２８５ ８８０

，

５８８

，

６２６ ２

，

９１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４１

，

８２１

总股本

１

，

８４８

，

２５５

，

２２４ ０ ２

，

９１０ １

，

８４８

，

２５８

，

１３４

备注：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解禁

２

，

１５８

，

７３０

股，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解禁

８７８

，

４２９

，

８９６

股。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０８１５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０８１５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二街

９

号

邮编：

２１４１２５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天首 公告编码： 临

２０１９－５３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阶段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新设立的有限

合伙企业吉林市天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吉林天首”），以支付现金

方式购买吉林天成矿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池钼业”）

７５％

股权和吉林天池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天池钼业享有的

３４

，

２００

万元

债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吉林天首将持有天池钼业

７５％

股权并享有对天池钼业的

３４

，

２００

万元的债权。公司拟新设立的合伙企业吉林天首的

ＧＰ

为本公司二级全资

子公司北京凯信腾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信腾龙”），出资

１００

万元，

ＬＰ

之一为本公司，出资

４．９９

亿元；

ＬＰ

之二为北京日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８

亿元。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及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本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２０１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本

次重大资产收购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１２

月

１３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

日、

２

月

３

日、

３

月

３

日、

４

月

３

日、

５

月

３

日、

６

月

５

日、

７

月

５

日、

８

月

４

日、

９

月

４

日、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２

月

８

日及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９

日、

２

月

１２

日、

３

月

９

日、

４

月

１０

日、

５

月

１０

日、

６

月

１１

日、

７

月

９

日、

８

月

８

日、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收购实施阶

段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８

］

００７０３２

号）和《关于吉林天池钼业有限

公司资产重组过渡期损益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大华核字 ［

２０１８

］

００２８１３

号），

经审计，公司收购的标的资产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过渡期内天池钼

业亏损金额为

２

，

５４９．２０

万元， 其

７５％

的亏损金额

１

，

９１１．９０

万元由天成矿业承担，

冲减剩余股权款项（相关信息详见公司刊登在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７

日指定媒体的《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情况的公告》（临［

２０１８－１９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指引第

３

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深证上［

２０１９

］

２７３

号）等相关政策规定，现

将本次重大资产收购实施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天池钼业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吉林天首持有天

池钼业

７５％

股权。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拟终止与专业机构北京日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作投资的议案》（相

关信息详见公司刊登在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指定媒体的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８－４４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凯信腾龙与北京日信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共同签署了退伙协议，同意北京日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从吉林天首

退伙，吉林天首仍由公司下属子公司凯信腾龙担任普通合伙人（

ＧＰ

），公司担任

有限合伙人（

ＬＰ

），无其他合伙人。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

日，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天池钼业、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三

方签订了《施工、采购总承包合同》，该合同已经公司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同意将该合同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详细内容请见《内蒙古天

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施工、采购总承包合同〉并为其

提供履约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１４

］）和《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施工、采购总承包合同〉并为其提供履约担保的

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１６

］）。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池钼业与兖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签

订《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小城季德钼矿露天采矿工程总承包合同》，该合同就

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小城季德钼矿日处理

２５０００

吨钼矿石项目的矿岩采、剥

运输，年开采矿石量约

８２５

万吨（并满足发包方扩产要求）的全过程实行总承包。

合同预估总价款为人民币

９１２

，

６２０

，

８００

元 （具体以合同约定条款， 实际结算为

准）（详细内容请见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

〈采矿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３４

］）。

目前，交易各方仍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公司正在积极推

进钼矿工程的建设施工。

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７８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后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激光”或“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

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２０１９

】

１６３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要

求公司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改正， 具体详见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披露的《关于收到深圳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５７

）。

公司深刻反思公司在信息披露、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制定可行的整改计划，并成立专项整改小组，积极落实各项整改要求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披露了 《关于深圳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

整改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１

）。

依据《决定书》要求，公司在瑞士聘请了

ＰｗＣ ＡＧ

（普华永道股份有限公司）

对欧洲研发运营中心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现将独立鉴证报告主要内容公布如

下：

基于风险和重要性的考虑，

ＰｗＣ

实施了相应程序，以取得充分和适当的鉴证

证据。 鉴证程序如下：

●

取得了大族投资股份公司以及大族欧洲股份公司的自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瑞士银行询证函。

●

追踪了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到大族投资股份公司再到

大族欧洲股份公司的与项目相关现金流。

●

将大族欧洲股份公司提供的附件

１

“用于项目工程的资金合计”中的

数据与基础工程记录（工程台账）或相对应的资产购买协议提取的数据进行了

对账。

●

将大族欧洲股份公司提供的附件

１

“用于项目其他方面的专项资金合

计”中的数据与相应文件进行了对账。

●

对大族欧洲股份公司支付给工程总承包商的项目款项与工程总承包

商的付款申请进行了对账。

●

审查了与项目有关的分包商提供的文件， 以支持总承包商的付款申

请。

●

向大族欧洲股份公司管理层询问了内部控制流程，内部流程控制由大

族欧洲股份公司建立，并由第三方服务供应商辅助（特别是工程总包商和监理

公司）， 如对工程总承包商和分包商的账单审批和大族欧洲股份公司对总包商

的相关支付。

●

测试了与大族欧洲股份公司项目相关的内部控制流程，内部流程控制

由大族欧洲股份公司建立，并由第三方服务供应商辅助（特别是工程总包商和

监理公司）， 如审批工程总承包商和分包商的账单审核和大族欧洲股份公司对

总包商的相关支付。

经

ＰｗＣ

审计师确认，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公司全资子公

司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汇给大族投资股份公司后再汇给大族欧

洲股份公司的现金流交易仅用于英格堡项目（即欧洲研发运营中心项目），且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标准准确地记录。 《关于英格堡项目现金流的独立鉴证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２３

证券简称：凯中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４２

债券简称：凯中转债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凯中转债（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４２

）转股期为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目前转股价格为

１３．０１

元

／

股。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现将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

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６７９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开发行了

４１６

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总额

４．１６

亿元。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８

］

３９３

号”文同意，公司

４．１６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凯中转债”，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４２

”。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１３．２５

元

／

股。

因激励对象离职， 公司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对

“凯中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由于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比例很小，经计算本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仍为

１３．２５

元

／

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起生效。 具体调整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的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９１

）。

因公司实施

２０１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９１

，

３２０

，

１９８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７４４８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凯中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由

１３．２５

元

／

股调整为

１２．９９

元

／

股。

具体调整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公告的《关于“凯中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３

）。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７

日，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２０１７

年限制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

１

，

３７９

，

７３４

股， 回购价格为

１０．６６１

元

／

股， 回购注销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５７１

，

２５０

股，回购价格为

７．３５５

元

／

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凯中转债的转股价

格由原来的

１２．９９

元

／

股调整为

１３．０１

元

／

股，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８

日。 具体调整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公告的《关于“凯中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５９

）。

二、凯中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凯中转债尚有

４１５

，

８７３

，

６００

元挂牌交易。

２０１９

年第三

季度，凯中转债因转股减少

７

，

５００

元，转股数量为

５７３

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４１５

，

８７３

，

６００

元。 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

％

）

一、 限售

条件流通

股

／

非流通

股

１９１

，

４１２

，

９２４．００ ６５．７０ －１

，

９５０

，

９８４．００ －１

，

９５０

，

９８４．００ １８９

，

４６１

，

９４０．００ ６５．４７

高管锁定

股

１０１

，

２９５．００ ０．０３ １０１

，

２９５．００ ０．０４

股权激励

限售股

４

，

２５５

，

１９８．００ １．４６ －１

，

９５０

，

９８４．００ －１

，

９５０

，

９８４．００ ２

，

３０４

，

２１４．００ ０．８０

首发前限

售股

１８７

，

０５６

，

４３１．００ ６４．２１ １８７

，

０５６

，

４３１．００ ６４．６４

二、 无限

售条件流

通股

９９

，

９０９

，

５０３．００ ３４．３０ ５７３．００ ５７３．００ ９９

，

９１０

，

０７６．００ ３４．５３

三、 总股

本

２９１

，

３２２

，

４２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９５０

，

４１１．００ －１

，

９５０

，

４１１．００ ２８９

，

３７２

，

０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６２６４８５９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的“凯中精密”股本结构表；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的“凯中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９２８

证券简称：华夏航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５７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夏航空”）于近日获得政府补

助共计

２１

，

６７３．００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收 款

单位

发放主体

补助原

因或项

目

收 到 补

助时间

补助

形式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依据

计入会

计科目

与资产

相 关

／

与收益

相关

是 否

具 有

可 持

续性

是 否 已

经 实 际

收 到 相

关 款 项

或资产

是 否 与

公 司 日

常 经 营

活 动 相

关

华 夏

航空

中华人民

共和国财

政部

支线航

空补贴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５

日

现金

２１

，

６７３．００

《支线航空补

贴管理暂行办

法 》（民 航 发

［

２０１３

］

２８

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

相关

是 否 是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１．

补助的类型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构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

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

助。 公司获得的上述项目补助不用于构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为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２．

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上述政府补助金额系根据《支线航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

２０１３

］

２８

号）和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运输生产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并经中国民

用航空局审核。 中国民用航空局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至

１０

月

４

日对上述支线航空

补贴预算方案进行了公示。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规定，公司将

上述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金额为

２１

，

６７３．００

万元。

３．

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计入

２０１９

年度损益，影响税后利润

１８

，

４２２．０５

万元，最终结

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政府补助款项尚未

实际到账，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后续收款情况。

４．

风险提示

本次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支线航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

２０１３

］

２８

号）。

特此公告。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证券简称：博彦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５７

债券简称：博彦转债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证券简称：博彦科技

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５７

债券简称：博彦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８．８１

元

／

股

转股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５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

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８４６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５

日公开发行了

５

，

７５８

，

１５２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总额

５７

，

５８１．５２

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

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

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对认购金额不足

５７

，

５８１．５２

万元的部分由主

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

２０１９

〕

１５１

号”文同意，公

司

５７

，

５８１．５２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

称“博彦转债”，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５７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期限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起满

６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５

日。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情况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８．９０

元

／

股， 经调整后的最新转股价格为

人民币

８．８１

元

／

股。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１．

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８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除权除息日

为：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６

日；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８６

元（含税），共计

４５

，

１９２

，

３６３．６０

元，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根据利润分配方案，博彦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８．９０

元

／

股调

整为

８．８１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６

日生效。 详见《博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博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３８

）。

２．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之

５０

名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８２．９８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为

７．１８３９５９

元

／

股。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完成了前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

续，公司总股本由

５２５

，

４９２

，

６００

股减少至

５２４

，

６６２

，

８００

股。 由于本次回购注销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测算，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博彦转债”转股价格

未发生变化，仍为

８．８１

元

／

股。 详见《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博彦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４

）。

三、博彦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末， 博彦转债因转股减少金额为

２１３

，

７００

元，减少数量

２

，

１３７

张，转股数量为

２４

，

２３１．００

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末，剩

余可转债金额为

５７５

，

６０１

，

５００．００

元，剩余可转债数量为

５

，

７５６

，

０１５．００

张。 自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末，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可转债转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０

，

９４０

，

２５６．００ １９．２４％ １００

，

９４０

，

２５６．００ １９．２４％

高管锁定

１００

，

９４０

，

２５６．００ １９．２４％ １００

，

９４０

，

２５６．００ １９．２４％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２３

，

７２２

，

５４４．００ ８０．７６％ ２４

，

２３１．００ ４２３

，

７４６

，

７７５．００ ８０．７６％

三、总股本

５２４

，

６６２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４

，

６８７

，

０３１．００ １００％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博彦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披

露的《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

打投资者专线

０１０－６２９８０３３５

进行咨询。

五、备查文件

（一）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二）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博彦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９

一

０８３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

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６５

元

／

股

（含）；回购期限自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止。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

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０９

），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２４

）；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３

）。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的议

案》，对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进行延期，即回购实施期限自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止， 除回购期限延长外， 回购预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

化。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７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的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８

）。 上述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３

个交易

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数量

１

，

１５０

，

０１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２３１％

。 最低成交价格为

８．５０

元

／

股，最高成交价格为

８．７４

元

／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９

，

９２７

，

４７５．１

元

（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６６

，

０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４１５ ％

，最高

成交价为

８．７９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８．５０

元

／

股，支付总金额为

１７

，

８５３

，

０６２．２

元

（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回购方案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九年十月九日

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７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８４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２０１８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实施

２０１８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

１３．６５

元

／

股调整为

１３．５４

元

／

股。

一、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原因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公司以

２０１８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

权登记日当日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１０

元（含税），实际分派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核算的结果为准。 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公司披露了 《

２０１８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５２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实施完毕权益分派事项，以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

４９６

，

４４３

，

９９０

股为基数 （已扣除公司回购账户中

的

９１６

，

０１０

股），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

１．１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

５４

，

６０８

，

８３８．９０

元。

二、本次回购价格上限的调整情况

（一）股份回购的基本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含），回购股

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６５

元

／

股（含）；回购期限自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止。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９－００９

号），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２４

）；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

次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３

）。 上述内容详见《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 公司对股份回购实施期限进行延期，延长

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止，即回购实施期限自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止。 除回购期限延长外，回购预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７

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８

），上述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６６

，

０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４１５ ％

，最高

成交价为

８．７９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８．５０

元

／

股，支付总金额为

１７

，

８５３

，

０６２．２

元

（不含交易费用）。

（二）回购价格上限的调整及计算过程

１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已实施完毕，而公司回

购股份事项尚处于回购期限内， 根据公司披露的股份回购方案中的相关规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红股或派发现金红利等事项，自

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 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相应

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即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１３．６５

元

／

股调整为

１３．５４

元

／

股。

２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

１

）计算公式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

＝

［（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

－

现金红利）

＋

配（新）股

价格

×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

（

１＋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现金红利

＝

（参与分配的股份总数

×

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

总股本

（

２

）具体测算

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为

１３．６５

元

／

股。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时总

股本为

４９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

９１６

，

０１０

股，实际参与分配的

股本数为

４９６

，

４４３

，

９９０

股；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

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上述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

０

”。

现金红利

＝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

×

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

总股本

＝

４９６

，

４４３

，

９９０×０．１１÷４９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１０９８

元

／

股。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

＝

［（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

－

现金红利）

＋

配（新）股

价格

×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

（

１＋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

［（

１３．６５－０．１０９８

）

＋０×０

］

÷

（

１＋０

）

≈１３．５４

元

／

股。

三、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经回购股份的金额为

１７

，

８５３

，

０６２．２０

元，已经回

购股份的数量为

２

，

０６６

，

０２０

股。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含），扣除已经回购的金额之后，尚可

使用的回购金额额度为

２８２

，

１４６

，

９３７．８０

元，回购价格上限

１３．５４

元

／

股（含）进行测

算， 尚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２０

，

８３８

，

０３０

股， 假设公司后续回购股份数量为

２０

，

８３８

，

０３０

股，则最终回购股份数量上限为

２２

，

９０４

，

０５０

股；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含），扣除已经回购的金额之后，尚可使用的回购金额额度为

１３２

，

１４６

，

９３７．８０

元，回购价格上限

１３．５４

元

／

股（含）进行测算，尚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９

，

７５９

，

７４４

股，假设公司后续回购股份数量为

９

，

７５９

，

７４４

股，则最终回购股份数

量下限为

１１

，

８２５

，

７６４

股。 预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

变化情况如下：

１

、若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则公司

总股本、股本结构不会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按股份上限回购后 按股份下限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占当前总股本

的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占当前总股本

的比例（

％

）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９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１９．５８％ － － － －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４２％ ４９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总股本

４９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假设本次回购股份未能全部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

债券，导致全部被注销，则依此测算的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按股份上限回购后 按股份下限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占当前总股本

的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占当前总股本

的比例（

％

）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９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１９．５８％ － － － －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４２％ ４７４

，

４５５

，

９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５

，

５３４

，

２３６ １００．００％

总股本

４９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４

，

４５５

，

９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５

，

５３４

，

２３６ １００．００％

说明：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会稽山非公开发

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９－０６１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系

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９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 自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解禁上市流通后，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发生变

化，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为

４９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总股本未

发生改变。

２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３

、此次除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外，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